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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740        证券简称：地平线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河南地平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2,165,521 股，占公司总股本 8.66%，可交易

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9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际

控制人

或其一

致行动

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

限售原

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尚未解除

限售的股

票数量 

1 张明朗 否 董事 B 17,231 0.07% 51,694 

2 方立刚 否 监事 B 33,018 0.13% 99,057 

3 位文生 否 监事 B 7,659 0.03% 41,091 

4 朱华云 否 监事 B 7,500 0.03% 29,250 

5 文卫红 是 

董事长、

总经理 

B 1,537,613 

6.15% 10,362,468 

6 叶茂中 否 原董事 C 562,500 2.25% 0 

合计 — 2,165,521 8.66% 10,583,560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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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F 其他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0,967,395 43.87%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14,032,605 56.13%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0 0%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4,032,605 56.13% 

总股本 25,000,000 100.00%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行

为的情况 

1、2020 年 7 月 9 日，文卫红、方雅丽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签订了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340 万元整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期间为 2020 年 7

月 9 日至 2025 年 7 月 9 日，该合同项下的借款由文卫红及方雅丽以房产进行抵

押担保，同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事前未经审议，形成违规对外

担保。该笔担保对应的主债权 340 万元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到期后未按期偿还，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仍处于逾期状态。 

2、2021 年 5 月 30 日，赵宝江（出借人）与文卫红、方雅丽（借款人）及

河南地平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担保人）签订两份

分期还款协议，公司及子公司郑州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对文卫红及方雅丽向赵

宝江的 600 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于 2022 年 11 月 19 日作出执行决定，执行金额合计 11,416,483.00 元，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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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卫红、方雅丽、河南地平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根据一审及二审法院的判决，公司及郑州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对文

卫红、方雅丽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保证人承担责任后，有

权向文卫红及方雅丽追偿。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一）《河南地平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登记申请书》 

（二）《河南地平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登记申请表》 

（三）《河南地平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 

 

河南地平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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